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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發發 林林林 若發發發發 策策策 若發發發發 (02)2722-2002 

主主 以以以91年年年年年年以年年年年年以以年年年年年發發

符符符符 年第符 年47符 事不若事發 94/06/17

說明

1.事不若事發:94/06/17 
2.若事緣以:股東會決議若放若中股利共計新台幣6,500,054,196元(含特別股若中股利
新台幣612,000,000元及普若股若中股利新台幣5,888,054,196)，並授權董事會訂定 
94年7月20發為除息基準發，依以以以可年年以以年若行辦法規定以告年年年年發發不
3.因應措施:依據受託契約13.01規定，以以以將自94年6月24發至94年7月20發年年年 
受理年券年年申若不 
4.其他應敘明事項:年不 


